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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说明
	日期
	修订内容

	2018-06-01
	1. 根据《关于调整发行人服务协议签署方式的通知》（清算所发〔2016〕80号）的相关要求，原文第三条发行人协议签署方式由原来的双方协议签字盖章变更为只需发行人单方签署《协议签署声明及承诺》，并同步更新原文附件；
2. 原文第五条、第六条中新增《国际证券识别码申请表》作为产品初始登记的申请材料之一；
3. 原文第五条新增通过柜台发行债券的信息披露材料要求；
4. 明确上海清算所为完成登记确权的产品统一申请国际证券识别码的要求，同步修改原文第十条；
5. 原文附件《发行人账户开立申请表》修改为中英文版本；
6. [bookmark: _Hlk515438050]为满足实际业务需要和表单更新等因素，调整原文附件中产品初始登记（含招投标）相关申请表格格式。

	2019-01-24
	1. 根据《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含权债券行权业务操作须知》修订原文第二十六条，明确含权债券行权业务相关要求。

	2019-05-16
	1. 修订第十七条内容，细化资金划付要求；
2. 对附件《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产品注册要素表（适用于非证券化产品）》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产品注册要素表（适用于证券化产品）》调整含权信息栏目内容。

	2023-07-14
	1. 修订第三条内容，简化发行人账户开立的相关表述；
2. 修订第十五条内容，补充明确非金融企业资产支持票据等产品付息兑付相关要求;
3. 修订第二十五条内容，调整债券提前兑付业务的办理时点要求;
4. 修订第二十七条内容，简化持有人名册查询的相关表述；
5. 简化《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发行登记申请书》基本情况栏目内容，取消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要求；
6. 细化《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产品承销/认购额度表》填写说明。

	2024-02-07
	1. 为更好地衔接相关自律规则和业务实际，对原业务操作指南中涉及提前兑付、定向投资人相关表述及相关附件表单进行调整。

	2024-12-10
	1. 修订第十五条内容，增加非金融企业资产支持票据线上业务办理表述；
2. 修订第二十五条内容，增加债券提前兑付业务线上业务办理表述。



第1章 总则
第1条 为规范银行间市场债券登记业务，为市场参与者提供安全高效的服务，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清算所）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债券登记托管、清算结算业务规则》制定本指南。
第2条 债券登记是指上海清算所以簿记方式依法确认、记载持有人持有债券事实的行为。债券登记包括初始登记、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
第2章 债券初始登记
第3条 债券发行人（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在上海清算所办理债券发行登记手续的，应向上海清算所申请开立发行人账户，具体办理参考《债券账户业务操作须知》[footnoteRef:1]。 [1: 详见上海清算所官网“首页>开户专区”栏目。] 

第4条 发行人在开立发行人账户后，可选择簿记建档方式或系统招标方式发行。
第5条 采用簿记建档方式发行的，发行人在上海清算所办理债券初始登记业务的具体手续如下：
（一）发行人应于每期债券发行前,向上海清算所提交应披露的发行文件（盖章版PDF材料）。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人应披露的具体内容与披露方式按照交易商协会相关规则执行；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等金融类债券发行人应披露的具体内容按照人民银行相关规则执行；计划在柜台发行的债券，披露材料对发行对象的定义应包括柜台业务投资者。
（二）披露材料应于披露日10:00前提交上海清算所，晚于披露日10:00提交的披露材料，应修改文件中发行日等条款后，再于规定时点前提交上海清算所办理。
（三）上海清算所对发行人提交的披露材料进行形式审核无误后，通过上海清算所网站向市场披露，并依据上述材料配发该期产品的代码、简称等信息。
（四）一般固定收益产品发行人应不晚于缴款日12:00前（安排分销的，应于发行办法中规定的分销开始时间前），向上海清算所提交以下发行登记材料：
1. 《产品发行登记申请书》（附件1）
     定向发行的债券，在提交《产品发行登记申请书》时需详细填写所有参团投资人所需添加的持有人账户全称及账号。
2. 《产品注册要素表》（附件2、附件3）
   发行人需填写产品代码、产品英文全称（根据产品中文全称自行翻译）、产品英文简称和主承销商英文全称等信息。相关要素与发行披露材料/发行协议等文件提及要素保持一致，并按照实际簿记建档结果填写。
3. 《产品承销/认购额度表》（附件4）
相关要素与发行披露材料/发行协议等文件提及要素保持一致，并按照实际簿记建档结果填写。
4.《国际证券识别码申请表》（附件5）
发行人应同时提交《国际证券识别码申请表》EXCEL电子版及其对应PDF格式盖章件。
对于拟提前获取国际证券识别码的发行人，可在信息披露当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向上海清算所递交国际证券识别码申请材料[footnoteRef:2]。联系电话：021-23198888；电邮：fx@shclearing.com.cn。 [2:  《国际证券识别码申请表》EXCEL电子版及其对应PDF格式盖章件] 

以上材料须提供PDF格式的盖章版材料，上海清算所对上述材料进行形式审核无误后，完成债券注册及承销额度登记。
（五）发行人应不晚于初始登记日次一工作日通过上海清算所网站披露发行结果公告。固定利率债券的发行结果公告中，发行利率应同时用Shibor利率加减利差的方式表述。
第6条 采用系统招标方式发行的，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债券发行系统进行，并提交以下材料申请办理产品初始登记业务：
（一）发行人应在每期债券发行日前5个工作日，向上海清算所申请办理登记业务，并向上海清算所提交以下材料：
1.招标发行登记申请书（附件6）；
2.招标发行安排申请书（附件7）；
3.招标发行承销商名单（附件8）；
4.招标发行承诺函；
5.招标发行工作人员名单；
6.发行批文；
7.应披露的债券发行文件。
计划在柜台发行的债券，披露材料对发行对象的定义应包括柜台业务投资者。以上材料须加盖发行人公章，并提供PDF格式盖章版材料。上海清算所对上述材料进行形式审核无误后，配发产品代码和简称，并通过上海清算所网站披露债券发行文件。
（二）发行人应不晚于招标发行结束日次一工作日通过上海清算所网站披露发行情况公告。
（三）通过由上海清算所提供技术支持的中国人民银行债券发行系统进行招标发行的发行人，须在招标完成后、分销开始前向上海清算所提交加盖发行人公章的《产品注册要素表》与《国际证券识别码申请表》。
第7条 承销商需进行分销的，应于缴款日16：30前通过上海清算所客户终端办理分销。承销商的分销总额以其承销总额为限，分销代码为“F+债券代码”。分销结束并完成确权处理后，分销代码自动转换为用于交易流通的债券代码。
承销商和认购人应在上海清算所开立持有人账户。
第8条 发行人应于缴款日17:00前向上海清算所提交《发行款到账确认书》（附件9），确认发行款到账情况。上海清算所根据承分销结果和《发行款到账确认书》办理债券的初始登记，在当日日终确认债权债务关系后向发行人出具《产品初始登记证明书》。对当日17:00后向上海清算所提交《发行款到账确认书》的，上海清算所于次一工作日办理产品初始登记。对于发行人《发行款到账确认书》中明确未到账的额度，上海清算所将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与主承销商的协议约定及发行人申请，进行相关处理。
本条及第五条规定的时点为原则性要求，上海清算所可根据实际情况对上述时点进行调整并向市场公告后执行。
第9条 若非通过上海清算所招标发行的发行人，上海清算所根据发行人或其授权机构发送的确权结果办理产品的初始登记。上海清算所在完成登记后向发行人出具《产品初始登记证明书》。
第10条 上海清算所为完成登记确权的产品统一申请国际证券识别码。
第3章 交易流通及付息兑付处理
第11条 完成初始登记的当日，上海清算所将债券要素发送至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编制《交易流通要素公告》（适用于面向银行间市场机构投资者发行的债券），并通过上海清算所网站向市场公告。
第12条 完成初始登记的次一工作日，债券可交易流通。
第13条 债券交易流通期间，上海清算所根据持有人的有效指令办理相应的债券结算变更登记。
第14条 上海清算所为债券发行人提供代理付息和兑付服务。在柜台发行和流通的债券，付息兑付相关规定具体按照《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债券柜台交易登记结算业务规则》办理
第15条 [bookmark: _GoBack]上海清算所于付息兑付日前10个工作日向发行人出具《付息兑付通知书》，提示发行人相关付息兑付信息。非金融企业资产支持票据等产品的发行人原则上应不晚于付息兑付日前5个工作日通过发行人服务平台申请办理，或通过邮件方式向上海清算所提交付息兑付通知单及相关资产运营报告等材料，上海清算所进行形式审核后向发行人出具《付息兑付通知书》，提示发行人相关付息兑付信息。
第16条 上海清算所于指定的付息兑付登记日，确定持有人名册，计算各持有人应收付息兑付资金。债券付息日前一工作日为付息登记日，当日日终持有债券的投资人，享有该债券该期利息。过户截止日当日日终持有债券的投资人，享有该债券本金及利息。
第17条 发行人应按照《发行人服务协议》的约定，将债券付息兑付资金由发行人同名银行账户足额划付至上海清算所指定账户，并确保相应资金于付息兑付日前一个工作日15:00前到账。在发行人资金及时、足额到账的情况下，上海清算所于付息兑付日当日将持有人应收付息兑付资金划付持有人指定的账户。
对非同名账户划付的，发行人、付款人应主动向上海清算所出具加盖双方公章的相关说明，确认相关资金不存在争议。由此引发的相关争议或纠纷，上海清算所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对于付息登记日日终处于冻结状态的债券，上海清算所暂不办理付息资金划付，将该部分债券对应的应收付息资金暂时留存上海清算所，待该部分债券解除上述状态后，根据相关当事人指令办理资金划付；对于兑付登记日日终处于质押、冻结状态的债券，上海清算所暂不办理兑付资金划付，将该部分债券对应的应收资金暂时留存上海清算所，待该部分债券解除上述状态后，根据相关当事人指令办理资金划付。
第18条 发行人未及时足额划付付息兑付资金，导致持有人未能收到相关款项的，所有责任由发行人承担，发行人应及时通过相关媒体向市场公告。
第19条 在完成债券到期兑付处理后，上海清算所对该债券做注销登记处理。
第20条 上海清算所在完成付息兑付资金代理拨付手续后两个工作日内向发行人出具《产品代理付息兑付手续完成证明书》。
第4章 债券存续期信息披露及报备
第21条 上海清算所网站是债券信息披露的指定网站。信息披露要求按人民银行、交易商协会有关自律规则执行。
第22条 发行人应不晚于债券到期日前5个工作日在上海清算所网站以公告形式披露兑付的具体事项。发行人发行债券期限在1个月以内的，可在公告发行文件的同时公布本息兑付事项。
第23条 债券的存续期内，发行人应在上海清算所网站持续披露信息。信息披露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第24条 发行人发生主体变更或经营、财务状况出现重大变化等重大事件时，应及时通过上海清算所网站或其他新闻媒体向持有人公告，并向人民银行、交易商协会报告。
第5章 债券提前兑付及行权处理
    第二十五条 符合条件的发行人可向上海清算所申请办理债券提前兑付业务。发行人应不晚于兑付日前10个工作日，向上海清算所申请办理提前兑付业务，并向上海清算所提交以下材料：
（一）提前兑付申请书（加盖发行人公章）；
申请书内容包含：兑付原因、兑付金额、兑付日期、计息结束日期，并且明确写明“各持有人兑付本金计算单位精确到万元”。若为集合票据，须加盖所有发行人公章；
    （二）持有人会议法律意见书；
    （三）持有人会议决议的公告（加盖主承销商公章）；
    （四）持有人会议决议的答复（加盖发行人公章）；
    （五）提前兑付公告（加盖发行人公章）。
如相关法律、法规、自律要求另有规定或者发行文件、补充协议对办理提前兑付另有约定，例如同意征集机制等，发行人应提交符合上述规定或约定的相关证明材料。
以上材料可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提交。若选择线上方式，可通过网站发行人服务平台申请办理；若选择线下方式，须先提交盖章版PDF材料，发送至fx@shclearing.com.cn，原件寄送至上海市黄浦区北京东路2号，上海清算所运营部债券发行团队收，联系电话：021-23198888。
上海清算所对上述材料进行形式审核无误后，办理提前兑付业务。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应提前做好相关持有人通知工作，若持有人持有的债券不为“可用”，则将影响发行人本期债券的提前兑付。
第二十六条 符合条件的发行人可向上海清算所申请办理包括发行人赎回选择权、投资人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利率调整选择权和永续债递延支付选择权的债券行权业务。选择权信息登记、变更及行权处理的具体流程，根据《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含权债券行权业务操作须知》[footnoteRef:3]办理。发行人拟发行上述以外其他类型选择权条款债券的，需在债券发行前与上海清算所沟通，确保债券登记及行权正常处理。 [3:  详见上海清算所官网“首页 > 产品与业务 > 操作须知及指南 > 发行创设”栏目。] 

第二十七条 债券发行人因召开持有人会议、债券行权等需要，可申请查询债券持有人名册，具体办理参考《关于推出持有人名册查询线上办理服务的通知》[footnoteRef:4]。 [4:  详见上海清算所官网“首页 > 产品与业务 > 操作须知及指南 > 函证及查询”栏目。] 

第6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本指南由上海清算所负责解释、修订，并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附件：1.产品发行登记申请书
  2.产品注册要素表（适用于非证券化产品）
  3.产品注册要素表（适用于证券化产品）
  4.产品承销/认购额度表
5.国际证券识别码申请表
6.招标发行登记申请书
  7.招标发行安排申请书
  8.招标发行承销商名单
  9.发行款到账确认书










[bookmark: _Toc514428986]附件1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发行登记申请书
	一、基本情况

	发行人账户账号
	

	发行人账户中文全称
	

	发行人账户中文简称
	

	拟发行产品中文全称
	

	本次申请发行额度（亿元）
	

	是否定向发行        
	□是               □否

	二、产品分档或分品种情况（选填）

	序号
	档次/品种简称
	本次申请发行额度（亿元）
	是否定向发行

	1
	
	
	

	2
	
	
	

	3
	
	
	

	三、定向发行投资人名单（仅供定向发行产品填写）

	我单位确认：本期产品按下表所列投资人名单范围定向发行，并在该范围内流通转让。相关投资人名单符合银行间债券市场监管机构/自律组织相关要求，申请材料真实、准确、有效、完整，并按照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序号
	定向投资人全称
	定向投资人在上海清算所开立的持有人账户账号

	1
	
	

	2
	
	

	3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核准的创设额度，我单位拟发行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填写产品中文全称），现向贵公司申请办理发行登记。
我单位承诺：遵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规定，申请材料真实、准确、完整，并按照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发行人公章或授权部门章）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不同档次有不同定向投资人范围的、栏位不够的可自行添加，超过一页请在每一页右下角注明页数及总页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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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注册要素表（适用于非证券化产品）
	一、基本信息

	1. 产品代码
	
	必填

	2. 产品中文简称
	（不能超过20个中文字符）
	必填

	3. 产品中文全称
	
	必填

	4. 产品英文简称
	（不能超过30个英文字符）
	必填

	5. 产品英文全称
	（不能超过300个英文字符）
	必填

	6. 核准文件编号
	
	必填

	7. 发行人中文全称
	
	必填

	8. 发行人账户账号
	
	必填

	9. 主承销商中文全称
	
	必填

	10. 主承销商英文全称
	
	必填

	11. 基础资产/资产池全称
	
	选填

	12. 资产规模（万元）
	
	选填

	13. 资产种类
	□收益权□应收账款
□其他：________________
	选填

	14. 发行币种
	□人民币 □美元 
□其他：________________
	必填

	15. 发行总额（万元）
	
	必填

	16. 发行价格（元/百元）
	
	必填

	17. 柜台发行开始日
	年    月    日
	柜台业务必填

	18. 柜台发行结束日
	年    月    日
	柜台业务必填

	19. 发行开始日
	年    月    日
	必填

	20. 发行结束日
	年    月    日
	必填

	21. 分销开始日
	年    月    日
	如有必填

	22. 分销结束日
	年    月    日
	如有必填

	23. 登记日
	年    月    日
	必填

	24. 起息日
	年    月    日
	必填

	25. 到期日
	年    月    日
	必填

	26. 期限
	（□年 □月 □日）
	必填

	27. 产品信用级别1
	
	如有必填

	28. 产品评级机构1简称
	
	如有必填

	29. 产品信用级别2
	
	如有必填

	30. 产品评级机构2简称
	
	如有必填

	31. 发行人信用评级1
	
	如有必填

	32. 发行人评级机构1简称
	
	如有必填

	33. 发行人信用评级2
	
	如有必填

	34. 发行人评级机构2简称
	
	如有必填

	35. 担保机构全称
	
	如有必填

	36. 担保机构信用级别
	
	如有必填

	二、计息信息

	37. 计息方式
	□附息固定利率 □附息浮动利率   
□贴现式
	必填

	38. 票面利率（%）
	
	如有必填

	39. 计息年度天数规则
	□A/A   □A/365  □365/365
□A/360 □360/360
	附息券填写

	40. 首次付息日
	年    月    日
	附息券填写

	41. 付息频率（月/次）
	
	附息券填写

	42. 利息分配方式
	□平均分配   □按实际天数分配
	附息券填写

	附息浮动券填写

	43. 基准利率种类
	
	

	44. 初始基准利率
	
	

	45. 发行时利差
	
	

	46. 利率上限
	
	

	47. 利率下限
	
	

	48. 首次基准利率确定日
	年    月    日
	

	49. 首次基准利率生效日
	年    月    日
	

	50. 基准利率确定规则
	


	

	三、发行人偿还本金计划

	51. 本金偿还方式
	□到期一次偿还本金
□存续期分期偿还本金
	

	分期偿还本金填写

	偿还日期
	偿还本金
（元/百元面值）
	剩余本金值
（元/百元面值）
	本次偿还本金总额（万元）
	本次偿还本金总额占发行总额比例（%）

	
	
	
	
	

	
	
	
	
	

	
	
	
	
	

	四、含权信息

	含权类型
（如有必填，如有多个填写多行）
	行权日期
（如有必填，多个行权日期以分号分隔）

	□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发行人利率调整选择权
	

	□投资人回售选择权
	

	52. 备注
	
	可选，如有其它行权类型，在备注中体现

	兹声明：以上所填内容真实有效，请按以上信息办理登记手续，现予以确认。

发行人联系人：              固定电话：               手机：

主承销商联系人：            固定电话：               手机：

其他说明（如有）：
                                        （发行人公章或授权部门章）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1. 请根据实际发行情况填写以下要素，确保所填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且与发行文件内容一致，不同档次的证券化产品，分别填写不同的注册要素表。
2. 产品中文简称不能超过20个中文字符，产品英文全称和英文简称分别不能超过300和30个英文字符（含空格）。注明“必填”的，请如实填写;
3.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的，第41栏付息频率填写0;
4. 发行人偿还本金计划中各次“本次偿还本金总额占发行总额比例”合计数应为100%；
5. 如面向柜台发行，柜台发行开始日应为不早于银行间分销开始日的柜台工作日，柜台发行结束日应不晚于登记确权日前一柜台工作日。
6. 栏位不够可自行添加，请在每一页右下角注明页数及总页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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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注册要素表（适用于证券化产品）
	一、基本信息

	1. 产品代码
	
	必填

	2. 产品中文简称
	（不能超过20个中文字符）
	必填

	3. 产品中文全称
	
	必填

	4. 产品英文简称
	（不能超过30个英文字符）
	必填

	5. 产品英文全称
	（不能超过300个英文字符）
	必填

	6. 核准文件编号
	
	必填

	7. 发行人中文全称
	
	必填

	8. 发行人账户账号
	
	必填

	9. 发起人中文全称
	
	必填

	10. 资产服务机构全称
	
	必填

	11. 资金保管机构全称
	
	必填

	12. 交易管理人机构全称
	
	选填

	13. 主承销商中文全称
	
	必填

	14. 主承销商英文全称
	
	必填

	15. 资产池全称
	
	必填

	16. 资产规模（万元）
	
	必填

	17. 资产种类
	□信贷资产  □住房抵押贷款 
□收益权    □应收账款
□其他：________________
	必填

	18. 证券化方式
	□信托   □资产   □质押   □抵押
□其他：________________
	必填

	19. 发行币种
	□人民币 □美元 
□其他：________________
	必填

	20. 初始每百元本金额
（元/百元面值）
	
	必填

	21. 本金支付频率(月/次)
	
	必填

	22. 首次本金支付日
	年    月    日
	选填

	23. 柜台发行开始日
	年    月    日
	柜台业务必填

	24. 柜台发行结束日
	年    月    日
	柜台业务必填

	25. 发行开始日
	年    月    日
	必填

	26. 发行结束日
	年    月    日
	必填

	27. 分销开始日
	年    月    日
	如有必填

	28. 分销结束日
	年    月    日
	如有必填

	29. 债权登记日
	年    月    日
	必填

	30. （信托）受益权登记日
	年    月    日
	必填

	31. 实际期限
	         （□年 □月 □日）
	必填
数字+单位

	32. 加权平均期限
	         （□年 □月 □日）
	必填
数字+单位

	33. 发行额（万元）
	
	必填

	34. 发行价格（元/百元）
	
	必填

	35. 预期到期日
	年    月    日
	必填

	36. 法定到期日
	年    月    日
	必填

	37. 起息日
	年    月    日
	必填

	38. 产品信用级别1
	
	必填

	39. 产品评级机构简称1
	
	必填

	40. 产品信用级别2
	
	如有必填

	41. 产品评级机构简称2
	
	如有必填

	42. 担保机构全称
	
	如有必填

	43. 担保机构信用级别
	
	如有必填

	二、计息信息

	44. 计息方式
	□附息固定利率        □附息浮动利率   
□贴现式
	必填

	45. 票面利率（%）
	
	如有必填

	46. 计息年度天数规则
	□A/A      □A/365    □365/365
□A/360    □360/360
	附息券填写

	47. 首次付息日
	年    月    日
	附息券填写

	48. 付息频率（月/次）
	
	附息券填写

	49. 利息分配方式
	□平均分配         □按实际天数分配
	附息券填写

	附息浮动券填写

	50. 资产池加权平均贷款利率 （%）
	
	选填

	51. 资产池收益率点差（%）
	
	标明正负值

	52. 基准利率种类
	
	

	53. 初始基准利率
	
	

	54. 发行时利差
	
	

	55. 利率上限
	
	

	56. 利率下限
	
	

	57. 首次基准利率确定日
	年    月    日
	

	58. 首次基准利率生效日
	年    月    日
	

	59. 基准利率确定规则
	

	

	三、发行人偿还本金计划

	本金偿还方式
	□到期一次偿还本金
□存续期分期偿还本金
	

	分期偿还本金填写

	偿还日期
	偿还本金值
（元/百元面值）
	剩余本金值
（元/百元面值）
	本次偿还本金总额（万元）
	本次偿还本金总额占发行总额比例（%）

	
	
	
	
	

	
	
	
	
	

	
	
	
	
	

	4、 含权信息

	含权类型
（如有必填，如有多个填写多行）
	行权日期
（如有必填，多个行权日期以分号分隔）

	□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发行人利率调整选择权
	

	□投资人回售选择权
	

	60. 备注
	
	可选，如有其它行权类型，在备注中体现

	兹声明：以上所填内容真实有效，请按以上信息办理登记手续，现予以确认。
发行人联系人：              固定电话：               手机：

主承销商联系人：            固定电话：               手机：
其他说明（如有） ：

                                         （发行人公章或授权部门章）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1. 请根据实际发行情况填写以下要素，确保所填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且与发行文件内容一致，不同档次的证券化产品，分别填写不同的注册要素表。
2. 产品中文简称不能超过20个中文字符，产品英文全称和英文简称分别不能超过300和30个英文字符（含空格）。注明“必填”的，请如实填写;
3.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的，第48栏付息频率填写0;
4. 发行人偿还本金计划中各次“本次偿还本金总额占发行总额比例”合计数应为100%；
5. 如面向柜台发行，柜台发行开始日应为不早于银行间分销开始日的柜台工作日，柜台发行结束日应不晚于登记确权日前一柜台工作日。
6. 栏位不够可自行添加，请在每一页右下角注明页数及总页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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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承销/认购额度表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现将我单位发行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填写产品全称）发行结果通知如下，请贵公司据此办理承销/认购额度登记：
	发行人中文全称：                           发行人账户账号：

	品种/
档次


——
	产品中文简称:                        产品代码: 

	
	序号
	持有人中文全称
	持有人账号
	承销/认购额度
（万元）

	
	1
	
	
	

	
	2
	
	
	

	
	3
	
	
	

	
	4
	
	
	

	
	合计（万元）
	

	
	未成功发行额度（万元）
	

	
	计划发行额度（万元）
	

	品种/
档次


——
	产品中文简称:                        产品代码:

	
	序号
	持有人中文全称
	持有人账号
	承销/认购额度
（万元）

	
	1
	
	
	

	
	2
	
	
	

	
	3
	
	
	

	
	4
	
	
	

	
	合计（万元）
	

	
	未成功发行额度（万元）
	

	
	计划发行额度（万元）
	


填写说明：对于需要分销的，应填写承销商的承销额度；对于无需分销的，应填写最终投资者的认购额度。栏位不够可自行添加，超过一页请在每一页右下角注明页数及总页数。

发行人：
（发行人公章或授权部门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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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招标发行登记申请书 
	发行人账户账号
	

	发行人账户中文全称
	

	发行人账户中文简称
	

	拟发行产品中文全称
	

	本次发行使用的备案通知书文号
	

	备案通知书核准的最高余额（亿元）
	

	本次申请发行额度（亿元）
	

	本次发行后待偿还余额（亿元）
	

	拟发行日期与时间
	

	拟登记确权日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银行间交易商协会核准的发行额度，我单位拟发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产品中文全称），现向贵公司申请办理发行登记。
我单位承诺：遵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规定，申请材料真实、准确、完整，并将按照规定办理相关手续。本次发行已向中国人民银行/银行间交易商协会报备。贵公司可以通过贵公司网站公布上述证券募集说明书和我单位提交的发行披露文件。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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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招标发行安排申请书
	一、产品基本要素

	发行人账户账号
	

	发行人账户中文全称
	

	拟发行产品中文全称
	

	批准文号
	

	计划招标日期/时间
	       年     月     日/      :     --     :

	发行价格
	元/百元面值

	期限
	         ____（□年 □月 □日）

	计息方式
	□附息固定利率          □附息浮动利率   
□贴现式

	固定利率/
浮动基准利率
	

	付息频率
	□年  □半年  □季度  □月  □到期一次

	公告日期
	年     月    日

	缴款日期
	年     月    日

	起息日期
	年     月    日

	到期日期
	年     月    日

	首次基准利率确定日
	

	首次基准利率生效日
	

	首次基准利率参考值
	

	二、招投标基本要素

	招标方式
	招标标的

	□数量招标
	□等比数量

	□荷兰式招标
	□价格     □利率     □利差

	□美国式招标
	□价格     □利率   

	□混合式招标
	□价格     □利率   

	批准额度
	万元
	计划发行总量
	万元

	是否计划追加
	□是     □否
	最大追加量
	万元

	标位步长
	元/%/BP
	基本投标单位
	万元

	最高标位
	元/%/BP
	最低标位
	元/%/BP

	每标位最大投标量
	万元
	每标位最小投标量
	万元

	最大标位数
	
	承销团成员数目
	

	连续标位投标
	□是       □否

	三、发行人联系信息

	联系人姓名
	
	所属部门
	

	传真
	
	电话
	

	电邮
	

	其他材料：



	兹声明：本机构确认上述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且与发行公告、募集说明书等相关内容保持一致。

申请机构：
（加盖发行人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提示信息：发行人首次发行债券前，应签署《发行人服务协议》，提交发行账户开立申请材料和招标业务操作人员授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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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招标发行承销商名单
	发行人账户账号
	

	发行人账户中文全称
	

	产品中文全称
	

	计划招标日期/时间
	       年     月     日/      :     --     :

	序号
	承销商中文全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2
	
	
	

	3
	
	
	

	4
	
	
	

	5
	
	
	

	6
	
	
	

	7
	
	
	

	8
	
	
	

	10
	
	
	

	11
	
	
	

	12
	
	
	

	兹声明：本机构确认上述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且与发行公告、募集说明书等相关内容保持一致。

（加盖发行人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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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款到账确认书 
	发行人账户账号：
发行人账户中文全称：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我单位发行的                                _________（填写产品全称）发行款到账情况如下，请贵公司按此办理相关登记手续：
□全部到账。
□部分到账，请贵公司为已到账的部分办理登记手续，并将未到账的额度转至主承销商持有人账户进行包销。未到账部分明细如下：   
	一、请列示负责包销的主承销商并指定其对未到账额度的包销数量：

	序号
	产品代码
	产品中文简称
	主承销商全称
	持有人账号
	包销面额（万元）

	1
	
	
	
	
	

	2
	
	
	
	
	

	3
	
	
	
	
	

	合      计
	

	二、请列示未到账部分的情况：

	序号
	产品代码
	产品中文简称
	认购人全称
	持有人账号
	未到账面额（万元）

	1
	
	
	
	
	

	2
	
	
	
	
	

	3
	
	
	
	
	

	合      计
	


填写说明：栏位不够可自行添加，超过一页请在每一页右下角注明页数及总页数。


（发行人公章或授权部门章）

年    月    日
- 8 -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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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证券识别码（I SIN编码）申请表.xls


国际证券识别码（ISIN编码）申请表.xls
国际证券识别码（ISIN编码）申请表

		上海清算所国际证券识别码（ISIN编码）申请表
ISIN Code Application Form, Shanghai Clearing House

		序号
No.		产品要素名称
Product Element Name		内容
Content

		1		发行（创设）账户账号（7位数字）
Issuer Account Number(in 7-digit format)

		2		发行（创设）账户中文全称
Full Name of Issuer Account in Chinese

		3		产品国内代码（9位数字）
Domestic Product Code(in 9-digit format)

		4		产品中文全称
Product Full Name in Chinese

		5		产品英文全称
Product Full Name in English

		6		产品中文简称
Product Short Name in Chinese

		7		产品英文简称
Product Short Name in English

		8		发行货币（3位ISO代码）
Issuance Currency (3-digit Code)

		9		发行起始日（YYYYMMDD格式）
Issuance Day (in YYYYMMDD Format)

		10		面值（3位ISO货币代码+面值金额）
Face Value (3-digit ISO Currency code + Amount)

		11		发行价格
Issue Price

		12		起息日（YYYYMMDD格式）
Value Day (in YYYYMMDD Format)

		13		证券利率类型
Approach of Interest Calculation

		14		证券利率（%）
Nominal Interest Rate (%)

		15		付息频率
Interest Payment Frequency

		16		到期日（YYYYMMDD格式）
Maturity Date (in YYYYMMDD Format)

		17		主承销商中文全称
Full Name of Lead Manager in Chinese

		18		主承销商英文全称
Full Name of Lead Manager in English

		19		发行（创设）账户英文全称
Full Name of Issuer Account in English

		20		发行（创设）账户中文简称
Short Name of Issuer Account in Chinese

		21		发行（创设）账户英文简称
Short Name of Issuer Account in English

		22		发行（创设）机构中文注册地址
Registration Address of Issuer in Chinese

		23		发行（创设）机构英文注册地址
Registration Address of Issuer in English

		24		发行（创设）机构中文邮寄地址
Mailing Address of Issuer in Chinese

		25		发行（创设）机构英文邮寄地址
Mailing Address of Issuer in English

		26		发行（创设）机构注册所在国/地区（2位ISO代码）
Registered Country/Region of Issuer (2-digit Code)

		兹声明：以上所填内容真实有效，请按以上信息申请ISIN编码，现予以确认。

		Declaration: We/I confirm that the above information is true and accurate, and hereby agree to complete the ISIN code application procedures.

		发行（创设）机构联系人：                         固定电话：                  手机：
Contact Person of Issuer                         Tel                         Mobile

主承销商联系人：                                 固定电话：                  手机：
Contact Person of Lead Manager                   Tel                         Mobile
                                      
                                                               
                                                               （发行（创设）机构公章或授权部门章）
                                                            (Seal of Issuer or authorized department)
                                                                  年Year      月Month     日Day



请仅输入S后的7位数字, 例如：1234567;
Please only input digits after "S",
e.g."1234567"

请按照3位ISO 4217标准填写:
例如：人民币为CNY，美元为USD
Fill in as 3-digit ISO Currency Code
e.g. CNY、USD

请按照“3位ISO货币代码+面值金额”格式填写：
例如：CNY100
Fill in as "3-digit ISO Currency Code + Amount"：
e.g. CNY100

F:固定利率（Fixed）
V:浮动利率（Flexible）
N:无利率（Discount）

B:两年付（Biyearly）
A:一年付（Annually）
S:半年付（Semi-annually）
Q:季付（Quarterly）
M:月付（Monthly）
W:周付（Weekly）
D:日付（Daily）
X:到期一次还本付息（Others）

按照2位ISO 3166国家代码格式填写。
例如：中国为CN
Fill in as 2-digit ISO 3166 Currency Code
e.g. China as CN

命名规则：“年份+发行人英文简称+券种简称+期数”；
例如：“15 ABC MTN001”。
Naming rule:"year+issuer short English Name+Bond Type+Number of periods"
e.g.:"15 ABC MTN001"




